[bookmark: _GoBack]灵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4年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报告

1、 加强理论学习，增强法治意识
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把学习党中央法治建设重要理论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法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作为突出重点，充分利中心组理论学习、支部会议等学习机会，深入开展学习。同时，围绕主责主业，深入学习《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军人优待抚恤条例》等业务法规；按照全市党纪学习教育安排部署，认真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不断提升法治意识。
2、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法治水平
一是在每周五开展学习大讲堂，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退役军人保障法》、《保密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级业务政策法规等，并邀请市纪委市纪委监委一级主任科员赵扬平为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专题辅导，提升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二是以市委巡察工作为契机，健全完善局公务用车、公章使用、公务接待等各项机关管理制度，推进法治管理水平。三是联系聘请河南省华灵律师事务所杜宇律师，担任我局法律顾问，在有关退役军人矛盾诉求化解、政策文件起草等方面，主动进行对接咨询，不断提升法治能力。
3、 采取多种形式，深化普法宣传
一是利用12.4宪法宣传周有利时机，在政府门前开展《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咨询服务。二是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邀请法律专家，深入我市部分驻军部队，开展“涉军两法进军营”活动，集中宣讲《退役军人保障法》和《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三是创新宣传形式，联合市交通局，打造“双拥号”公交车2辆，通过车体广告等形式，大力营造荣军、崇军浓厚氛围。
四、积极依法行政，维护军人权益
一是认真按照政策，积极落实行政给付事项，及时足额发放各类优抚保障资金5123.22万元。二是严格按照程序，高质量完成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共安置20名，其中行政事业单位18名，国企业2名。三是积极推进随军未就业家属安置工作，联合人社、编办等部门，通过组织事业单位招录考试，完成安置2名。四是扎实推进烈士褒扬工作，规范管理，先后完成市烈士陵园及焦村、阳平、驻灵某部队等4处烈士纪念设施不动产证办理；14处乡镇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将苏村、朱阳两个乡镇3处烈士陵园的43名烈士遗骸，迁入市烈士陵园集中管护，全面提升我市烈士纪念设施依法规范管理水平。

